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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超三期（原华美市场）项目合作风险提示
公 告

市场群服饰精英及广大社会公众：
原智超三期项目中的芦淞区堤升街

2 栋 301 号房框（三期三楼）属于三方合
作开发工程，现合作期限已届满。合作
期间原合作人存在债务纠纷和301号房
框供水、供电、电梯、消防、空调、监控结
算交接矛盾，后续各方是否会继续合作
存在巨大不确定性。鉴于上述客观情
况，智超市场特向市场群服饰精英及广
大社会公众提示风险：

1、一旦不能合作，该项目与智超市
场的所有通道将会被智超市场封闭，依
附于智超市场的供水、供电、电梯、消防、
空调、监控将会切断。智超三期项目将
会被撤销，所有商业经营活动将不允许

以智超市场名义进行，不允许使用智超
市场任何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

2、在没有智超市场参与的有关与该
项目的301号房框（芦淞区堤升街2栋301
号房产），任何租赁、买卖行为与智超市场
无关，智超市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3、各房产中介机构及相关参与上述
项目租赁、买卖活动者因上述相关问题
未妥善处理，或未经智超市场同意，擅自
冠名智超市场的商业活动，湖南大江房
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和智超市场将保
留对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湖南大江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市智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2月9日

扬尘污染防治，我市曝光五大典型案例
市城管局：处罚不是目的，应多方共护“株洲蓝”

工地裸土未用防尘网全覆盖、车辆带泥上路、渣土车未全封
闭运输……今年来，全市城管部门开展扬尘污染防治攻坚专项整
治，对项目建设前期工地、在建工地及渣土运输实施“最严监管”，
截至目前，共查处大气污染方面案件353起。

昨日，我市城管部门曝光5大典型案例。“这些违法‘小动作’
都受到行政处罚，但处罚不是目的，最重要的还是从源头加强监
管，自觉防控，多方共护‘株洲蓝’。”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2019 年 8 月 28 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在欧洲工业园新马
组团（2）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现场发现，施工现场未对裸露的场
地和堆放的土方采取覆盖、固化等防尘措施，裸露土方面积约
20000平方米，且施工现场未设置硬质防尘。

经查，该项目施工单位为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该公司行为违反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市
城管局当即责令该公司限期整改到位。

10月15日，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
定，市城管局对该公司予以行政处罚99999元。

未对裸露的场地和堆放的土方采取防尘全覆盖

涉事企业：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处罚：罚款99999元

2019 年 5 月 15 日，天元区城管局执法人员在响泉路与炎
帝大道交汇处检查时发现，江西国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对
施工场地进出路口和出场车辆进行冲洗。

经查，该项目现场有洗车平台但案发时未使用，导致车辆
带泥上路，沿线路面被大面积污染，该行为违反了《湖南省城
市综合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

5月17日，依据上述法规，天元区城管局对该公司予以行
政处罚10000元。

出场车辆未冲洗，带泥上路导致路面污染

涉事企业：江西国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处罚：罚款10000元

2019年5月11日，石峰区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发现，涉事
企业在对一项目进行渣土外运作业时，未对车辆进行有效清
洗，且车厢未密闭运输，造成路面污染及扬尘，该行为违反了

《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
5月15日，依据上述法规，石峰区城管局对该公司予以行

政处罚49999元。

本报讯（记者 戴凛 通讯员 谷经华）昨日，三湘公司负责人把一面
写着“真心实意送温暖，殚精竭虑助发展”的锦旗送到了市交通事务中
心，感谢该中心牵头为企业破解了规划许可难题。

三湘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主要经营房地产开
发。该公司于2011年通过竞拍购买了原市农科所地块，经市发改委批
复立项建设“白鹤公馆”房地产项目。该项目为商业用地，建筑面积6.5
万余平方米，总投资3.8亿元。由于各种因素影响，历时8年，反复修改
方案，规划公示4次，“白鹤公馆”项目仍未获得规划许可，致使项目无法
开工。

根据市委、市政府温暖企业行动工作安排，市交通事务中心成为三
湘公司的服务责任单位后，该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邓锡华多次赴三湘公
司、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情况，并积极向联系企业的市级领导汇
报，争取各级领导、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

经多方努力，今年5月24日，三湘公司的“白鹤公馆”项目终于获得
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奔波8年之久的难题终于圆满解决。

株洲交通事务中心牵头
为企业破解规划许可难题

2019年6月14日18时，荷塘区城
管局执法人员巡查发现，长沙城锐机
械化施工有限公司的一辆渣土车，在
未取得《株洲市建筑垃圾准运证（荷塘
区）》的许可下，在仙庾镇中材路运输

渣土，违反了《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
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6月17日，依据上述法规，荷塘区
城管局对该公司予以 9900 元行政处
罚。

▲城管执法队员到项目工地现场执法检查 通讯员 供图

施工车辆运输沿途遗撒建筑垃圾

涉事企业：株洲市湘裕渣土工程运输有限公司
处罚：罚款49999元

私运渣土

涉事企业：长沙城锐机械化施工有限公司
处罚：罚款9900元

按照规定，施工工地必须洒水抑
尘。2019 年 11 月 2 日中午，芦淞区城
管大队执法队员在服饰大道巡查时发
现，一项目施工场地内正在进行渣土
外运作业，虽然有降尘设备但并未打
开，且未采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冲
洗地面等防尘降尘措施，整个工地尘
土飞扬。

该行为违反了《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执法队员当即责
令该公司限期整改，完善各项扬尘污
染防治措施。

11 月 26 日，依据《大气污染防治
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芦淞区城
管局对该公司予以行政处罚 60000
元。

施工现场未采取有效降尘措施

涉事企业：株洲市洪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处罚：罚款60000元

（记者 伍靖雯 通讯员 黄龙 谢翊 颜淑婷 任晓磊 宾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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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晨说，频繁的弯腰及扭转活动短期内会导
致脊柱周围的肌肉和韧带痉挛，出现腰痛，如果这
种状态长时间得不到缓解，一方面，会导致腰背部
肌肉肌力及耐力下降，肌肉疲劳，腰椎动态稳定性
下降，造成椎旁肌的保护性痉挛，加重椎旁肌肉易
疲劳性，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肌肉疲劳后导致
椎间盘和小关节需要承受较大的应力，使之易损

伤，长期的反复活动，可能会引起椎间盘及椎体退
化加速，也会导致顽固性腰痛、坐骨神经痛、腰椎
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等疾病发生。普通人
模仿“不倒翁”表演，若操作不当，甚至会导致头部
外伤、脊柱骨折、脊髓损伤等意外的发生。因此，
对于没有专业舞蹈基础的普通人，尤其是合并颈
腰椎疾病者来讲，模仿“不倒翁”风险太大。

模仿“不倒翁”出事：20岁姑娘腰椎骨折
医生提醒：表演有风险，模仿须谨慎

最近的视频网站被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
倒翁女孩”刷屏了。近日，西安市中心医院骨
二科门诊就接诊了一位因模仿“不倒翁”表演
而受伤的女子。

“不倒翁”爆红，好多人开始模仿表演。6
日，西安市中心医院骨二科门诊接诊了一位因
模仿“不倒翁”表演而受伤的患者。“患者是一
名 20 岁的姑娘，受伤后被朋友送来。患者当
时疼痛感明显。”医生梁晨表示，据患者自述，
网上爆红的“不倒翁”表演吸引了她，怀揣舞蹈
梦的她决定体验，便让朋友抱住其腿部在家模
仿，由于没有舞蹈功底就摔倒了。经检查，患
者为腰椎I度骨折。

“不倒翁”表演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轻松驾
驭。“演员的下半身需要完全固定在铁架子上，
仅靠腰部发力运作‘不倒翁’的底座，不断地前
后左右摇摆，对身体柔韧性、腰部力量、甚至体
重等有很高的要求。即便是专业的舞蹈演员，
表演 1 个小时下来也是筋疲力尽、浑身酸痛，
何况普通人。”梁晨介绍道。

“不倒翁女孩”带热底座销量

身着古装，头戴饰品……陕西西安的“人
形不倒翁”在短视频平台上爆火，被网友亲切
称为“不倒翁女孩”。新京报记者浏览相关短
视频后发现，“不倒翁女孩”走红的同时还带火
了“不倒翁”底座在网店上的销量。

昨天下午，新京报记者在一电商平台以
“不倒翁底座”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多家网
店出售的不倒翁底座售价在2000元至3000多
元。一家店铺的客服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

“不倒翁”底座“2200元一套，不含运费”。问及
是否可以根据身形量身订制，该客服人员表
示，制式都是统一的。

12 月 10 日下午，新京报记者联系到一家
畅销“不倒翁”底座的厂商，其相关负责人朱女
士告诉新京报记者，此款产品早在前年就已经
出现，最近一个月受“不倒翁女孩”走红影响，
销量才上来的。

朱女士对新京报记者称，最近售出100多
台底座，“这两个月非常火爆”，底座的价格是
2000 元，如果配套服装，价格是 2200 元，再加
上头饰，就是2500元。

针对网友提出的安全性问题，朱女士称，
产品本身对于使用者是没有要求的，体重在
100斤左右，最为合适，“之所以会出现损伤等
情况，是因为产品的重量不够，现在我们的产
品都是200公斤的。”

（据西安晚报、新京报）

▶“不倒翁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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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模仿“不倒翁”风险太大


